
   

 

企业所得税会计处理方法 

文/马国玺 

   所得税会计处理方法有应付税款法和纳税影响法两种，其中纳税影响法分为递延法和债务法
两种，债务法又分为损益表债务法和资产负债表债务法两种。 
   1、应付税款法与纳税影响法 
   （1）应付税款法。应付税款法按照收付实现制的原则，要求所得税费用按税法计算，所得税
费用等于本期应交所得税款。因为所得税是因本期收益而发生的法定费用，与以后各个期间的收益
无关，按收付实现制原则，理应由本期收益负担。所以，会计处理只涉及到“所得税”和“应交税
金一一应交所得税”科目， 
   （2）纳税影响法。纳税影响法认为会计利润与应税所得之间的差异可分解为永久性差异和暂
时性差异。永久性差异不会随着时间流逝而变化，也不会在以后期间转回，在本期确认；随着时间
的流逝，暂时性差异会转回，其对纳税的影响也会消除，所得税费用可以采用跨期摊配的方法，把
税法对本期所得税费用和税后利润的影响降到最低程度。所以，会计处理不仅涉及到“所得税”和
“应交税金一一应交所得税”科目，还涉及到“递延税款”科目。 
   应付税款法按应税所得计算所得税费用与本期应交税款相同，计算方法简单且易于掌握，但
是对暂时性差异所产生的所得税金额，在报表中不单独反映为一项资产或负债，在会计制度和税法
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况下，会导致其计算出的所得税费用与按会计制度计算的所得税费用存在较大差
异，从而不能真实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纳税影响法将本期暂时性差异的所得税影响
金额，递延和分配到以后各期，将所得税视为企业在获得收益时发生的一种费用，并随同有关的收
入和费用计入同一期间，符合权责发生制原则和收入与费用的配比原则，但纳税影响法对暂时性差
异的计算和确认工作量比较大，对会计人员的素质要求也比较高。 
   2、递延法与债务法 
   （1）递延法。递延法是把本期由于暂时性差异而产生的影响所得税的金额，递延和分配到以
后各期，并同时转回原已确认的暂时性差异对本期所得税影响金额的一种方法。递延法具有以下特
点：①在开征新税和税率变动时，不需对递延税款的余额进行调整；②本期发生的暂时性差异影响
的纳税金额，用现行税率计算，以前发生而在本期转销的各项暂时性差异对所得税的影响用当初的
税率。 
   （2）债务法。债务法是把本期由于暂时性差异而产生的影响所得税的金额，递延和分配到以
后各期，并同时转回原已确认的暂时性差异对本期所得税影响金额，在税率变动或开征新税时需要
调整递延税款账面余额的一种方法。债务法具有以下特点：①暂时性差异对所得税的影响金额在资
产负债表上表现为将来应付税款的债务或代表预付未来税款和资产；②本期发生或转销的暂时性差
异对所得税的影响金额及递延税款的余额均用现行税率计算、调整。 
   递延法所得税强调所得税费用与税前会计利润的配比性，在转回已经确认的纳税影响额时用
原有税率，侧重于利润表即利润表上的秘得税费用与其相关期间税前会计利润配比；债务法更侧重
于资产负债表，使计算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更符合资产或负债的定义，因此更
具有科学性。 
   3、损益表债务法与资产负债表债务法 
   （1）损益表债务法。损益表债务法把本期由于时间性差异产生的影响纳税的金额，递延和分
配到以后各期，并同时转回已确认的时间性差异对所得税的影响金额，在所得税率变更时，需要调
整递延税款账面余额的一种会计处理方法。 
   （2）资产负债表债务法。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是指按预计转回年度的所得税率计算其纳税影响
数，作为递延所得税负债或递延所得税资产的一种方法。损益表债务法将时间性差额对未来所得税
的影响看作是本期所得税费用。而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是从暂时性差额产生的本质出发，分析暂时性
差异产生的原因以及对期末资产、负债的影响。 
   以上两种方法存在以下不同： 
   ①核算递延税款的范围不同。损益表债务法是基于时间性差异这一损益表概念，将时间性差
异对未来所得税的影响看作对本期所得税费用的调整；资产负债表债务法将暂时性差异这一资产负
债表概念贯穿始终，从暂时性差额产生的本质出发，分析暂时性差异产生的原因以及对期末资产、
负债的影响。 
   ②对收益的界定不同。损益表债务法用会计利润观界定收益，强调收益是收入和费用的配

 



比，从而注重的是收入与费用在会计与税法中确认的差异。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根据经济利润观界定
收益，认为资产负债表是最重要的财务表，采取这种方法可以提高企业在报告日对财务状况和未来
现金流量做出恰当的评价和预测其价值。 
   ③项目的计算顺序不同。损益表债务法侧重于时间性差异，以损益表为基础。所以，先计算
当期所得税费用和应纳所得税项目，然后到挤出递延税款项目，该法从损益表中项目推出资产负债
表中项目“递延税款”；资产负债表债务法侧重于暂时性差异，以资产负债表为基础。因此，先计
算出递延税款和应纳所得税项目，然后到挤出所得税费用项目，该法从资产负债表中项目推出损益
表中项目“所得税”。 
   ④财务报表披露的信息涵义不同。损益表债务法采用“递延税款”概念，其借方余额和贷方
余额分别代表预付税款和应付税款，在资产负债表上作为一个独立项目反映，将“递延税款”的含
义大大扩展，并且更具现实意义（作者单位： 南阳建工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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